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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关联交易实施指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

规定，我们作为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认真研究和核实了公司提供的《关于拟出资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

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相关资料后，经审慎思考，依据公开、公正、客观

原则，对该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我们认为： 

1、本次拟出资设立环保产业并购基金，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，有利于

公司加快环保产业整合和扩张，提高公司的行业整合能力，进一步提升公

司综合竞争力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2、本次拟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属于公司正常经营行为，遵循了公开、

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，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

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3、公司董事会召集、召开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会议程序符合有关

法律、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次董事会会议上,关联方董事回避了表决。  

4、提请公司加强对基金的管理，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风险，控制资金风

险，切实履行好信息披露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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